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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品种管理处于真空地带 

1  立法背景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没有法律规范约束，品种不
审定、不登记，管理没有抓手，品种多乱杂问题突出，
影响种业安全。 

1.1  非主要农作物种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1.1.2  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1  立法背景 

    市场上同种异名、同名异种情况交织，无法判断品种
真假，受到损失追索赔偿取证难，农民利益维护难；套
牌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育种者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育种
创新积极性难以激励。 

1.1  非主要农作物种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1.1.3  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1  立法背景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进入市场前，没有通过规范程序保
存种子种苗样品，部分珍贵物种资源流失甚至消失，严
重影响生物多样性。 

1.1  非主要农作物种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1.1.4  产业发展受到影响 

1  立法背景 

    由于品种管理、市场监管缺失，市场上以次充好、假
冒侵权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种苗类农作物，种苗私繁
乱制、随意调运，不仅种苗质量不高，而且造成病虫害
传播蔓延，较为严重地影响了相关农作物产业健康发展。 

1.1  非主要农作物种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1.2  实施品种登记制度的必要性 

1  立法背景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是《种子法》新设立的品种
管理制度。有利于保护物种多样性，保证消费安全、用
种安全、种业安全，维护育种者、农民合法权益，促进
非主要农作物产业健康发展。 

1.2.1  贯彻落实《种子法》新要求 



1.2  实施品种登记制度的必要性 

1  立法背景 

    经济作物、优势特色农作物在统筹粮经饲，发展地
方优势特色农作物产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品种登记
有利于加强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选育推广，维护品种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提高市场监管效率和水平，加快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2.2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基础 



1.2  实施品种登记制度的必要性 

1  立法背景 

    品种登记制度与新品种保护制度相结合，并行发展，
将有效的规范市场行为，打击假冒侵权，促进非主要农
作物新品种研发投入，调动育种者创新积极性，提升育
种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 

1.2.3  激励育种创新的重要手段 



2.1  基本思路 

2  思路框架 

       按照发展现代种业要求，立足于提

升我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遵循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优

化服务的原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和主

体责任，保障种业安全，确保品种登记

科学、公正、及时。 



2  思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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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总体框架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第一条  为了规范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科学、公
正、及时地登记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制定本办法。     

3.1.1  《办法》制定目的与依据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登记，适用本办法。（不包括港澳台） 
    法律、行政法规和农业部规章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
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3.1.2  《办法》的适用范围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非主要农作物，是指稻、小麦、
玉米、棉花、大豆五种主要农作物以外的其他农作物。     

3.1.3  非主要农作物范围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第四条  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
录的品种，在推广前应当登记。 

3.1.4  行政许可，自愿申请 

     依据： 《种子法》第二十二条：实行品
种登记的农作物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并根据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消费安全和用种安全
的原则确定。 



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 

     第一批登记目录总共29种作

物，其中22种作物是原《种子法》

规定，由农业部和省级人民政府农

业主管部门各自确定的审定农作物

，包括马铃薯、甘薯、高粱、大麦

（青稞）4种粮食作物，油菜、花

生、亚麻（胡麻）、向日葵4种油

料作物，甘蔗、甜菜2种糖料作物

，蚕豆、豌豆2种杂豆作物，大白

菜、辣椒、茎瘤芥、西瓜、甜瓜5

种蔬菜作物，苹果、柑橘、香蕉3

种果树，以及茶树、橡胶树2种经

济树。另外7种作物是当前生产上

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农

作物，包括谷子、结球甘蓝、黄瓜

、番茄，梨、葡萄、桃。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第四条  第二款： 
    应当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
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 

3.1.4  行政许可，自愿申请 

2015年修订 2012年修订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3.1.4  行政许可，自愿申请 
   广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
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
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 

    推广：本法所称农业技术推广，是指通过试验、示范、
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农业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 

    销售：是指以出售、租赁或其他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
产品或服务的行为，包括为促进该行为进行的有关辅助活
动，例如广告、促销、展览、服务等活动。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第五条  农业部主管全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制
定、调整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和品种登记指南，建立全
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品种登记平
台），具体工作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担。 
    第六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品种登记的具
体实施和监督管理，受理品种登记申请，对申请者提交的
申请文件进行书面审查。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对已登记品种的监督检查，履行好对申请者和品种测试、
试验机构的监管责任，保证消费安全和用种安全。 

3.1.5  明确主管部门，两级管理，一级登记 



3.1  总则    

3  主要内容 

    第七条  申请者申请品种登记，应当对申请文件和种
子样品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保证可追溯，接受监督
检查。给种子使用者和其他种子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1.6  强化申请者主体责任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八条  品种登记申请实行属地管理。一个品种只需
要在一个省份申请登记。  
    第九条  两个以上申请者分别就同一个品种申请品种
登记的，优先受理最先提出的申请；同时申请的，优
先受理该品种育种者的申请。 

3.2.1  属地管理，一省申请，优先原则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条  申请者应当在品种登记平台上实名注册，可
以通过品种登记平台提出登记申请，也可以向住所地
的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登记申请。 

3.2.2  网上网下均可申请，网上申请为主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一条  在中国境内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场所的
境外机构、个人在境内申请品种登记的，应当委托具
有法人资格的境内种子企业代理。 

3.2.3  强化国际合作交流，坚持企业主体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二条  申请登记的品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 
    （二）具备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三）具有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的品种名称。 
    申请登记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还应当经过品种权人的
书面同意。 

3.2.4  申请登记品种的基本条件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三条  对新培育的品种，申请者应当按照品种登
记指南的要求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表； 
    （二）品种特性、育种过程等的说明材料； 
    （三）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报告； 
    （四）种子、植株及果实等实物彩色照片； 
    （五）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材料； 
    （六）品种和申请材料合法性、真实性承诺书。 

3.2.5  申请登记品种提交材料要求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审定或者已销售种植的品
种，申请者可以按照品种登记指南的要求，提交申请表、
品种生产销售应用情况或者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
性说明材料，申请品种登记。 

3.2.8  已审定或已销售种植品种登记 

    鼓励支持县级种子管理机构
等申请登记地方品种、农家品种。 

审定品种（不包括鉴定、认定品种）——申请表 

已销售品种——申请表+销售发票/推广应用证明/DUS
说明材料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对申请者提交
的材料，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品种不需要品种登记的，即时告知申请者不
予受理； 
    （二）申请材料存在错误的，允许申请者当场更正；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
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者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四）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者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3.2.9  申请材料的处理与受理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六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自受理品种登
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
材料进行书面审查，符合要求的，将审查意见报农业
部，并通知申请者提交种子样品。经审查不符合要求
的，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申请者应当在接到通知后按照品种登记指南要求提
交种子样品；未按要求提供的，视为撤回申请。  

3.2.10  书面审查与种子样品提交 



3.2  申请、受理与审查 

3  主要内容 

    第十七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在二十个工作
日内不能作出审查决定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理由告知申请者。  

3.2.11  书面审查的例外情况 



3.3  登记与公告 

3  主要内容 

    第十八条  农业部自收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的审查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对符合
规定并按规定提交种子样品的，予以登记，颁发登记
证书；不予登记的，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3.3.1  农业部复核与登记 



3.3  登记与公告 

3  主要内容 

    第十九条  登记证书内容包括：登记编号、作物种类、
品种名称、申请者、育种者、品种来源、适宜种植区
域及季节等。 

3.3.2   登记证书内容规范 



3.3  登记与公告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条  农业部将品种登记信息进行公告，公告内
容包括：登记编号、作物种类、品种名称、申请者、
育种者、品种来源、特征特性、品质、抗性、产量、
栽培技术要点、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等。 
    登记编号格式为：GPD +作物种类+(年号)+ 2位数字
的省份代号+ 4位数字顺序号。   

3.3.3  品种登记信息公告 

 例如：GPD柑橘2017110001 



3.3  登记与公告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一条  登记证书载明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
用名称，禁止在生产、销售、推广过程中擅自更改。 

3.3.4  品种名称规范与要求 



3.3  登记与公告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二条  已登记品种，申请者要求变更登记内容
的，应当向原受理的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提出
变更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原受理的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对申请者提交
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符合要求的，报农业部予以变
更并公告，不再提交种子样品。  

3.3.5  登记内容变更的程序及要求 



3.4  监督管理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三条  农业部推进品种登记平台建设，逐步实
行网上办理登记申请与受理，在统一的政府信息发布
平台上发布品种登记、变更、撤销、监督管理等信息。  

3.4.1  品种登记平台的功能与定位 



3.4  监督管理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四条  农业部对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开
展品种登记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行
为，责令限期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3.4.2  强化对省级登记工作监督与管理 



3.4  监督管理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发现已登记
品种存在申请文件、种子样品不实，或者已登记品种
出现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等情形的，应当提出撤销该
品种登记意见报农业部。 
    农业部撤销品种登记的，应当公告，停止推广；对
于登记品种申请文件、种子样品不实的，按照规定将
申请者的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向社会公布。  

3.4.3  撤销登记的情形与管理 



3.4  监督管理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六条  申请者在申请品种登记过程中有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行为的，三年内不受理其申请。  

3.4.4  申请者不正当行为处罚规定 



3.4  监督管理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七条  品种测试、试验机构伪造测试、试验数
据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种子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责令改正，对
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给种子使
用者和其他种子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失的，与种子生产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取消品种测
试、试验资格。  

3.4.5   相关机构、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处罚 



3.4  监督管理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主管部门依照《种子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对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
或者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 
    （二）对已撤销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
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  

3.4.6  违法者的处罚规定及执法机关 



3.4  监督管理 

3  主要内容 

    第二十九条  品种登记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公正
廉洁，对在登记过程中获知的申请者的商业秘密负有保
密义务，不得擅自对外提供登记品种的种子样品或者谋
取非法利益。不依法履行职责，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自处分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
品种登记工作。  

3.4.7  登记工作人员监管 



3.5  附  则 

3  主要内容 

    第三十条  品种适应性、抗性鉴定以及特异性、一致
性、稳定性测试，申请者可以自行开展，也可以委托
其他机构开展。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4.1  品种登记与品种审定关系密切 

4  有关说明 

第一，有机结合，都是《种子法》框架下的品种
管理制度。 
第二，互为补充，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 
第三，目标一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物安

全、食品安全、种业安全提供品种支撑。 



4.2  品种登记与品种审定显著区别 

4  有关说明 

区别 品种登记 品种审定 
农作物 非主要农作物 主要农作物 

试验主体 申请者自行或委托开展 农业主管部门或授权主
体组织开展 

公告条件 品种真实性管理，无门槛 品种优劣评判，有门槛 

法律层级 
一级登记，省级受理与书
面审查，农业部复核、登
记、公告 

两级审定，两级分别受
理申请、公告 

监管方式 事后监管为主 事前监管 

法律约束力 
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品种
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
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 

应当审定未经审定通过
的品种，不得发布广告、
推广、销售 



4.3  品种登记与新品种保护的关系 

4  有关说明 

生产、销售和推广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定、登记、生物安全
评价。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指南解读 

（柑橘） 

 
史梦雅 

010-59194555 

shimengya@agri.gov.cn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内容 

一、品种登记工作进展 

二、柑橘品种登记指南解读与操作 

三、品种登记下一步工作重点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一、品种登记工作进展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取得的主要进展与成效 

 

1785 

3591 

966 

649 

登记申报总数 

省级审查通过并报
全国农技中心复核 

种子样品验收入库 

 完成登记公告  

登记申报总数 
省级审查通过并报
全国农技中心复核 

种子样品验收入库 完成登记公告 

3591 1785 966 649 

品种登记申请十分踊跃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第一批40个品种、第二批322个品种和第三批287个品
种已分别于2017年8月2日、9月3日和9月30日由农业部
公告发布。第四批311个品种正在公示。 

申请品种登记的3591个品种，主要集中
在蔬菜、油料和粮食作物，果树、茶树品种
登记申请还较少。目前，系统上已上报10个
柑橘品种，8个品种通过省级审查并报全国农
技中心复核，其中2个品种提交样品并入库合
格，正在公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2588号 
第2566号 
第2560号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二、柑橘品种登记指南解读与操作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登记指南》概要 

一、申请文件 

1、品种登记申请表； 

2、品种选育情况说明； 

3、品种特性说明； 

4、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测试报告； 

5、DNA检测； 

6、试验组织方式； 

7、已授权品种的品种权人书
面同意材料。 

二、种子（种苗）样品提交 

    省级书面审查符合要求的，

申请者接到通知后应及时提交

种子（种苗）样品。对申请品

种权且已受理的品种以及已审

定并提交过的品种，不用再提

交样品。 

包装要求； 

数量要求； 

质量与真实性要求； 

提交地点。 

公示10个
工作日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包括以下内容： 

 

1、申请者和育种者的基本信息； 

2、选育方式； 

3、育种过程； 

4、品种特性； 

5、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 

6、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主
要测试性状； 

7、栽培技术要点； 

8、注意事项； 

9、申请者意见； 

10、育种者意见； 

11、真实性承诺书。 

品种登记申请表——主要内容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信息平台操作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系统——申请者注册 

企业（营业执照）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境外企业/机构（外国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 

个人（身份证） 

申请者是一个“法人” 概念； 

申请者名称与申请表一致。 

企业/机构用户 
个人用户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品种登记申请表——基本信息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品种选育情况说明 
新选育的品种说明内容主要包括品种
来源以及亲本血缘关系、选育方法、
选育过程、特征特性描述，栽培技术
要点等。单位选育的品种，选育单位
在情况说明上盖章确认；个人选育的，
选育人签字确认。 

在生产上已大面积推广的地方品种或
来源不明确的品种要标明，可不作品
种选育说明。 

 品种登记申请表——选育方式、育种过程 

 依据品种选育报告填写相关内容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品种适应性试验 

 品质分析 

 抗病虫性鉴定 

 转基因成分检测 

品种登记申请表——品种特性 

适宜种植区域： 
 试验报告； 
 审定、鉴定、认定等证书； 
 推广应用证明； 
 销售发票。 

品种特性说明 
1.品种适应性：根据不少于2个生产周期（试验点数量与布
局应当能够代表拟种植的适宜区域）的试验，如实描述以
下内容：品种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产量、品质、抗
病性、抗逆性、适宜种植区域（县级以上行政区）及季节，
品种主要优点、缺陷、风险及防范措施等注意事项。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品种登记申请表——品种特性 

 2.品质分析：根据品质分析的结果，如实描述以下内容：品种的可溶性固形物、可
滴定酸含量，平均单果重等。 
3.抗病性鉴定：对品种的溃疡病、衰退病，以及其他区域性重要病害的抗性进行鉴
定，并如实填写鉴定结果。 
溃疡病抗性分3级：抗（R）、耐（T）、感（S）。 
衰退病抗性分3级：抗（R）、耐（T）、感（S）。 
4.转基因成分检测：根据转基因成分检测结果，如实说明品种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品种登记申请表——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主要测试性状 

（四）特异性、一致性、稳定
性测试报告 
依据《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
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柑橘》
（NY/T2435）进行测试。 
品种标准图片：果实（含纵剖、
横剖及全果，显示果顶、果基
及侧面）以及春梢叶片、花蕾
及开放的花朵和盛果期植株等
的实物彩色照片。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注意事项： 

 申请者、育种者为两家单位及以上的，需同时盖章，
育种者为个人的，需要签字；  

 育种者不明的，可不填写育种者意见； 

 育种者是境外的，书面授权书； 

 申请表系统上下载统一用A4纸打印、盖章签字后扫描。 

品种登记申请表——栽培技术要点、注意事项、签字盖章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系统——上传证明材料 

申请纸质文件 
（一）品种登记申请表 

（二）品种选育情况说明 

        品种选育报告 

（三）品种特性说明 

        品种适应性试验 

        品质分析 

        抗病性鉴定 

        转基因成分检测 

（四）特异性、一致性、稳
定性测试报告（DUS报告） 

（五）DNA检测报告 

（七）已授权品种的品种权

人书面同意材料。 
 推广应用证明、销售发

票、单位更名等其他。 

 （五）DNA检测 

  （三）、（四）中涉及的有关性状有明确关联基因的，可以直接提交DNA检测结果。 

 （六）试验组织方式 

  （三）、（四）、（五）中涉及的相关试验，具备试验、鉴定、测试和检测条件与能
力的单位（或个人）可自行组织进行，不具备条件和能力的可委托具备相应条件和能力
的单位组织进行。报告由试验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由出具报告的单位加盖公章。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系统——苗木样品提交 

   书面审查符合要求的（省级审查通过），申请者接到通知应及时提交苗木样
品（系统上填写苗木样品清单）。对申请品种权且已受理的品种（提交过样
品）以及已审定（提交过的）品种不再提交样品。 

    

 
 

   （一）包装要求 
    样品使用有足够强度的纸箱包装，种苗需保湿，包
装上标注作物种类、品种和砧木名称、申请者等信息。 
   （二）数量要求 
    每品种种苗6-10株。 
   （三）质量与真实性要求 
    送交的样品必须遗传性状稳定、与登记品种性状完
全一致、无检疫性有害生物、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在提交样品时，申请者必须附签字盖章的种苗样品
清单（附录B）, 并承诺提交样品的真实性。申请者必须
对其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负责，一旦查实提交不真实样品
的，须承担因提供虚假样品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四）提交地点  

 

   种苗提交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国家柑橘资源圃（邮编：
400712，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电话：023-68349195，邮箱：
jiangdong@cric.cn）。 

 
      国家柑橘资源圃收到样品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确定样品是否符合

要求，并为申请者提供回执单。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系统——苗木样品提交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登记证书领取方式： 

   1、带齐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和单
位介绍信直接到审批大厅领取； 

   2、邮寄身份证复印件、单位介绍
信到审批大厅，审批大厅签收后，寄
送登记证书给申请者。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农业部行政审批大厅 

    联系人：种子窗口 

    联系方式：010-59191810 

    邮编：100125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发证 

公示10个
工作日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三、品种登记下一步工作重点——强化

服务推动快速发展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一）牢固树立登记工作服务意识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二）加强品种登记业务指导 

 一是加强品种登记培训，积极做好咨询服务，及时解疑释惑。 

 二是加大品种登记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的认知度。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三）加强品种登记技术服务支撑 

开展登记柑橘品种跟踪评价 

验证鉴定筛选优良柑橘品种 

加快特色优质柑橘品种推广，为我国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品种支撑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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